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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业领域
[bookmark: zhiyelingyu]孙律师的主要职业领域为商事诉讼与仲裁，包括在中国境内的诉讼、仲裁案件，以及在国际仲裁机构跨境仲裁案件。孙律师亦经常协助中外客户处理企业危机应对、早期争端谈判等潜在纠纷。其主要执业领域包括公司股权与控制权争夺，能源、科技、金融及房地产合作开发纠纷等。




近期代理的主要案件
公司控制权及股权纠纷
· 代理港资企业应对及发起在国内法院和深国仲同时进行的5起案件，各案件案由、争议事实各不相同，本项目因公司控制权争夺而产生，争议标的额约20亿元。
· 代理某大型信托公司应对与某房地产公司在深国仲的合同纠纷，案件涉及房地产开发及股权转让，争议标的额达12亿元并为客户取得胜诉裁决。
· 代理某香港上市公司处理其与国内数十家公司之间的系列股权纠纷，案件系法律问题、商业问题与移动互联网IT技术问题高度结合的涉外商事仲裁案件，累计争议标的额超过5亿元。
· 代理国内领先的电商平台及其创始股东处理其与另一创始股东之间的公司控制权争夺系列诉讼案件，包括公司证照返还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等系列案件，最终为客户成功避免公司重大资产流失。
国际仲裁
· 代理香港某知名供应链企业应对及发起在国内法院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平行进行的诉讼和仲裁案件，案涉200余份跨境买卖合同的合并仲裁程序及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纠纷的诉讼程序，最终代理客户二审上诉至广东高院后取得压倒性的全面胜诉。
· 代理中国客户作为工程承包方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处理其与海外发包方之间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涉工程费用争议约100亿美元，最终成功帮助客户完成和解。
· 代理客户作为创始股东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处理其与某开曼公司及其他股东之间因并购交易而引发的系列仲裁案件，为客户提供从紧急仲裁到实体裁决、法院执行的全流程法律服务。
企业危机应对与行政纠纷
· 代理广东某国企就税款追缴事宜应对其与地方税务局之间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及关联案件的仲裁程序，该案涉及房地产行业的税法理论争议，税费标的额近1亿元。
· 代理北方某区域性能源生产企业处理企业危机事件，参与其与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局之间的行政处罚与听证程序。
· 代理知名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应对其与地方行政机关之间的合规调查、检查及公安司法程序。
· 代理港资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参与其与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局、政法委及法院执行部门之间的企业危机事件及处置。
金融、科技行业纠纷
· 代理浙江某民营企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程序，处理其与某大型国际信托公司之间约10亿元标的额的保证合同纠纷。
· 代理广东某上市公司与一系列票据前手的票据追索权纠纷，八起不同地区案件争议标的超过1亿元，代理客户进行再审程序。案件同时涉及商业银行共同侵权、票据诈骗、刑民交叉等一系列诉讼内外的争议问题。
· 代理金融科技公司应对其与银行、担保公司及众多借款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关联诉讼案件，并取得胜诉判决。
· 代理国内某比特币科技公司与某服务器管理公司在北京仲裁委员会（BAC）审理的服务器托管合同纠纷，该案争议包括比特币行业在国家监管层面的合规性等问题，涉及在多个省市的仲裁财产保全和胜诉裁决的执行工作。
能源行业纠纷
· 代理某能源行业的香港上市公司处理其与某煤炭生产企业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能源购销合同纠纷与中外合资合同纠纷，争议标的额超过人民币3亿元，该案系能源技术问题和法律问题高度融合的商事仲裁案件。
· 代理某能源行业的广东上市公司，处理其与十四家纸厂之间的蒸气供应合同纠纷，案件涉及专业能源技术争议、行政机关调查与复议，以及商业谈判和诉讼的系列纠纷，经各方努力最终客户成功与各方达成和解。
教育背景
·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学士，2013
·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硕士（公司法方向），2017
执业资格
·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律师
工作语言
· 普通话
· 粤语
· 英语
职业背景
· 孙律师自2017年开始从事争议解决业务，于2020年加入方达律师事务所。在此之前，孙律师曾在国内某领先律师事务所的跨境争议解决团队工作。
其他信息
其他履职
· 自2021年至今，孙律师担任中山大学“涉外法律硕士”项目的特聘讲师，每学期就4门涉外诉讼/仲裁实务课程进行集中授课并连续数年受到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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